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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現況

 在今天的香港，居住在私營和公營房屋的住戶比例大致平均。環顧國際，
香港的出租公營房屋佔比亦相當之高。

 在公營房屋方面，政府提供大量資助出售單位，予合資格的家庭購買。本
港資助出售單位的現行機制如下：

 上述機制直接導致香港公共房屋計劃下的「置業」有名無實，只有極小部
分「居者有其居計劃」（居屋）(22%) 及「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1%) 下
的「業主」可以成功繳付補價。這令到公營房屋單位市場實際上未能形成，遑論發
揮作用，而且由此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遠超房屋範疇。

 此外，第一期的居屋單位建於 1980 年代。在現行機制下，到這些物業需要
重建之時，居屋和租置單位的未繳付補價大概將達天文數字。而由於未補價的業主，
在補價予政府後，勢將難以在私人市場負擔另一單位，因此將缺乏誘因參與私人重
建。屆時，香港便會有不少由假業主及政府共同擁有業權的殘舊居屋和租置單位。

 居屋和租置單位的現時機制並不公平。私樓業主負責支付 100% 的管理維
修費用，便享有 100% 跟單位相關的升值；但居屋和租置單位的業主卻不同，他們
悉數支付有關費用後，只能夠享有單位升值減去未繳付補價的升幅。就上述例子而
言，居屋單位業主只能享有跟物業任何資本升值的 70%。

 此外，出租公共房屋（公屋）在財政上難以持續。每個公屋單位的平均

行政撮要

假設一個資助出售單位的估計市值是 100 萬元（以港幣計算，除另有註明外，
下文相同）。該單位首先以「折扣」價出售，例如以市值的 70%（即 700,000 元）
售予通過相關入息審查的合資格家庭；

政府亦會為該物業提供擔保，讓有關家庭取得高達單位折扣價 95% 的按揭（即
665,000 元）；

至於尚未支付該單位市值的 30%（即 300,000 元），一般稱為「未繳付補（地）
價」，當單位日後符合其他規定在公開市場出售，須向政府繳付補價；及

未繳付補價的價值並不是按入住單位時的市值計算，而是根據繳付補價當時的
市值釐定。例如，假設在此期間該單位價格升值一倍（即從 100 萬元升至 200
萬元），有關業戶須支付的補價金額同樣亦是雙倍（即 300,000 元至 600,000
元），才能在公開市場出售其單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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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大約是每月 1,700 元，遠低於一個 360 平方呎私樓單位的市值平均租金每月
11,000 元。此外，政府每月平均為每個單位資助 158 元作保養及其他運作服務之用。

 假設貼現率為 4%，並假設每個公屋單位的估計可用年期是 50 年，則以現
值計算，政府實際上是為每個單位提供大約 240 萬元的資助。

 同樣，為了達到未來十年公屋的供應目標，政府已將 2015 年及 2016 年的
投資回報撥入「房屋儲備金」（現時結餘為 740 億元）。這是相當沉重的財政負擔。

 結果是，社會產生了「有樓者」和「無樓者」的差距，而此差距自 2000
年代中期起一直擴大。令人困擾的是，這跟多項不利的社會經濟後果有關，包括但
不限於 (1) 公共房屋的編配既不平等亦不均等；(2) 離婚率上升及家庭破碎日益普遍；
(3)  跨代流動性低及貧窮；及 (4) 社會不公義。

2. 房屋不均等及不平等

 公屋單位的面積較其他類別的房屋細小，是香港於 1950 年代實施的徙置
房屋計劃的歷史產品。有鑑於私人和公營房屋單位大小差距很大，因此若社會的房
屋分配是有效或最優化的話，則私人和公營房屋的住戶入息差距理應非常大。

 事實上，公屋明顯未能達到平等的房屋消費。在 1981 年，半數富裕公屋
租戶的收入跟半數富裕私樓租戶的收入看齊。在 2011 年，雖然情況稍有改善，但
公屋租戶和私樓租戶的收入分佈重疊情況依然嚴重。

 

3. 離婚及家庭破碎

 2013 年，香港的粗離婚率是每 1,000 人有 3.1 宗，幾乎是 1991 年的三倍，
幅度之高可能令人吃驚。事實上，香港已躋身世界離婚率最高的十個國家 / 地區之
一。本報告認為，公屋編配準則存在鼓勵婚姻生活不愉快的夫婦或低收入家庭離婚
及跨境再婚（在中國內地找到結婚對象的機會相對頗大）的內在誘因。相比作為單
身人士，低收入的離婚父或母，若其有受供養的孩子或者選擇再婚，他們將可在再
次申請公屋時，很多時獲得優先考慮；這是由於現行公屋編配準則有利已婚夫婦儘
快上樓，但並無對首婚及再婚作出分別。這些對離婚的不良誘因可能會進一步令低
收入家庭的兒童，更受到家庭破碎的影響。

 居於公屋的離婚女性人數增加，意味著在公屋破碎家庭長大的兒童人數也
增加，這並不利於在社會向上流動，反而形成難以脫離的隔代不平等及社會流動性
低的新一代社會底層。

按房屋類型及收入劃分，處於工作年齡家庭(家庭戶主年齡為20至65歲)的分佈情況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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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代社會流動性及貧窮

 離婚男女集中在低收入的公共房屋。香港公共屋邨的貧窮情況越來越嚴重，
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單親家庭，對居於其中為數不少的兒童有不良影響。這些家庭的
鄰舍環境未必理想，或欠缺良好的模範讓孩子學習及模仿，影響其上進心，令他們
更容易陷於跨代貧窮，對他們的前途和沿社會階梯往上爬的可能性構成影響。

 本報告深信，置業普及化跟家庭作出人力及社會資本投資息息相關。誠然，
很多研究都顯示，已置業的家庭有較高可能栽培兒童發展及保持居所的四周環境穩
定。 

5. 公共房屋政策與社會公義

 現時的公共房屋政策並不合理，因為社會失去了公共房屋的內涵價值，包
括實在的房屋本身，及其佔用的土地，而這些資源的流失卻沒令任何人獲益。

 首先，首先由於補地價款額過高，很少住戶有能力補價，故此納稅人實際
上無法回收這一大筆公共資源。

 再者，納稅人對住戶提供的津貼是物業作為資產的市價，與作為居所時公
屋住戶所支付的金額之差價。但隨着地價上升，該津貼也隨之上漲。由於公共房屋
單位的市場並不存在，結果，雖然納稅人付出的是房屋單位的資產價值，但住戶仍
只享受到房屋單位作為居所的價值；換言之，納稅人付出的比住户所享用的為多，
這個情況並不合理。

6.「補貼置業計劃」

 要解決以上影響深遠的問題，「補貼置業計劃」是較便捷及具成本效益的
解決方法。「補貼置業計劃」給予合資格家庭一個選擇去購買、租賃或先租後買未
來新的公營房屋單位。另一方面，在「補貼置業計劃」下，未繳付的補價會鎖定於
入住當刻，如同「債務」，而非在現行機制下一個形同「權益」般隨市價變動的金額。

 這樣，這些房屋單位的市場會很快出現，能夠立即舒緩經濟低效的問題。
這會產生誘因鼓勵買賣，將租戶的需要跟房屋單位重新配對，從而糾正不平等的問
題。有了競爭，房屋有望變得更可負擔，私營租賃市場的蓬勃亦可以令樓市長期保
持穩定。

 此外，實施「補貼置業計劃」可以令公屋租戶享有跟私樓業主相同的權利，
而真正擁有（不論是日後落成還是現有）公屋單位的業權可以促使家庭團結，消減
離婚念頭，因此可以防止離婚人士的子女承受家庭破碎的代價，亦可改善帶來貧窮
和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混雜鄰舍環境。

 由於社會流動跟自置物業息息相關，因此「補貼置業計劃」可以舒緩香港
不斷惡化的收入不平均及貧窮問題。

 「補貼置業計劃」不僅能鼓勵家庭更加團結，並且令兒童得益，長者也能
靠此作為退休保障。擁有房屋資產，長者能夠透過不同方法，包括「逆按揭」等，
以更好規劃自己退休生活，應付日常開支。

 如果容許市場存在，較貧窮的家庭便可以分享若沒有市場便喪失的土地價
值。這樣，他們會將土地資源更用得其所，令所有人的收入提高，這是雙贏局面，
亦彰顯社會公義。「補貼置業計劃」可以令社會更公平，令資源得以讓眾人享用，
人們有更大的選擇自由，建設更美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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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憂慮

 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和居屋單位私營化的主要憂慮，是可能導致大量新房屋單位
流入市場，令樓價下跌。但是，根據英國公營房屋私有化的經驗以及基金會的實證研究，
結論均指出若向更多家庭批出房屋單位的完整物業權，未必會導致住宅單位價格下跌。

 人們對「補貼置業計劃」的另一項主要保留是認為計劃不公平，因為在計劃下
公屋租戶會獲政府給予「雙重福利」，即低租金及折讓售價。然而，在「補貼置業計劃」
下，所給予的折讓金額仍需在未來出售單位時全額繳還。事實上，政府只是提供低收入
人士未必能從其他渠道獲得的融資，「補貼置業計劃」之下選擇購買公屋單位的租戶仍
要支付首期和清還按揭貸款，若他們在日後繳付在「補貼置業計劃」下不再隨市價浮動
的未補價金額，政府其實可以回收有關物業的全部市值。

8. 結論

 基於全球化及科技進步，財富及收入不平均是舉世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各國
政府一直致力解決此問題，但成效不大。幸好，香港的未來較其他國家樂觀。由於香港
有接近半數人口居住在公共房屋，因此提供了黃金機會讓基層家庭自置居所，藉此向其
提供資產（大概是最有價值的資本），以舒緩資本分配不均的現象。

 因此，本報告提出「補貼置業計劃」，相信其能為香港整體社會帶來正面的外
部效應。如果香港的置業率上升，令資產分配較為平均，長遠而言可以大大縮窄「有樓
者」和「無樓者」之間的距離，從而能夠追求更平等、更團結的香港。


